
5-1 

第5章    

第五章  變更後對環境影響之說明 

本次變更係因應行政院環保署於 107 年 4 月 11 日環署綜字第

1070026361 號令修正公告「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

圍認定標準」，其第二十六條已修正為：「高樓建築，其高度 120公尺

以上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本計畫經法令修正後非屬應辦理環

境影響評估之開發項目，故本次辦理申請變更審查結論為免依環境影

響說明書及原審查結論執行。 

本次擬變更為審查結論為免依原環境影響說明書所載內容及原

審查結論執行；但本案後續開發行為可能涉及之環境影響因子，皆將

遵照各環保法規、建築技術規則及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其說明如表

5-1~5-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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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原環評案之審查結論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論 

(依公告結論逐項填報) 
辦   理   情   形 

一、 本案應取得銀級以上候選綠建築證書及綠建築

標章；候選證書應於放樣勘驗前取得；銀級綠

建築標章應於取得使用執照後 6個月內取得。 

本案尚未取得建築執

照，因此尚未開工，本次

變更核備後，開發單位

將依相關法令規定，取

得銀級綠建築標章。  

二、  應參照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相關規定，於社區成立

管理委員會，並向主管機關申請變更管理委員

會為新開發單位。 

本案尚未取得建築執照，

因此尚未興建，本次變更

核備後，開發單位於興建

完成時將依「公寓大廈管

理條例」之相關規定成立

管理委員會，並向主管機

關申請變更管理委員會

為新開發單位。 

三、  應於領得使用執照一年內，將執行環境影響

評估承諾所需費用按工程造價一定比例或

金額納入公共基金(其中包括物業代辦費用、

污水處理操作費用及建築維護相關費用 )，並

確保管理委員會將下列事項納入住戶規約： 

1. 執行環境影響評估承諾基金，專供維持

執行社區環境影響評估承諾之用，管理

委員會應妥善運用該基金。  

2. 管理委員會變更為新開發單位後，應依

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7條規定依環境影響

說明書所載之內容及審查結論，切實執

行；如有違反應依法接受處分。  

3. 將上述規定納入銷售合約中，使未來住

戶均知悉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定之義務與

責任。  

4. 應於取得執照後、移交管理委員會管理前，

委託非其關係企業之績優專業的物業管理

公司進行社區環境維護、公共設施的操作維

護管理工作，及提供區內住戶之建築管理付

費服務，並於銷售合約中規定管理委員會成

立後，上開物業管理公司所進行之操作維護

管理工作應移交管理委員會或由管理委員

會委託之專業物業管理公司辦理。 

本案尚未取得建築執照，

因此尚未興建，本次變更

核備後，開發單位將依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

相關規定成立管理委員

會，並依該條例規定，按

工程造價一定比例或金

額提列供作公寓大廈公

共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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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環境影響說明書第八章規劃設計階段減輕對策辦理情形 

規劃設計階段減輕對策 辦理情形 

一、  公害污染防治對策 

(一) 本計畫於施工前依規定檢具「營建工地逕流廢水污

染削減計畫」，在報主管機關核准後才進行施工，

並依據逕流廢水污染削減計畫內容確實執行。 

(二) 本計畫廢棄土處理應依據「臺北市營建剩餘資源及

混合物管理辦法」(臺北市政府 97年 11月 24日(97)

府法三字第 09733032700 號令修正發布)規定辦理，

營建剩餘資源處理計畫書之製作並依規定將餘土

與泥漿數量分別載明。 

本案尚未取得建築執照，

因此尚未開工。本次變更

核備後，開發單位於施工

前將依「水污染防治措施

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之

相關規定，檢具逕流廢水

污染削減計畫報主管機

關核准。 

本計畫廢棄土處理則依

據「臺北市營建剩餘資源

管理辦法」(臺北市政府

101年 11 月 27日(101)府

法綜字第 10133668300號

令修正發布)之相關規定

製作營建剩餘資源處理

計畫書。 

二、  道路交通維持 

本基地施工將對棄土及混凝土等工程車輛之進出動線

及運輸路線做最妥善之安排，並依規定提送「交通維持

計畫」至臺北市交通局審核，計畫內容依臺北市交通局

核定為主。 

本案尚未取得建築執照，

因此尚未開工。本次變更

核備後，開發單位於施工

前將擬訂「交通維持計

畫」，並依規定提送至臺

北市交通局審核。 

三、  於施工前 30 日內，以書面告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臺

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預定施工日期。 

本案尚未取得建築執照，

因此尚未開工。本次變更

核備後，將依規定向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申報施工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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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環境影響說明書第八章施工期間減輕對策辦理情形 

施工期間減輕對策 辦理情形 

一、  施工計畫擬定 

工程開工前將要求各承包商須先擬定詳細施工計畫，

其內容應包括：施工方法、施工進度、施工道路、施工

材料來源（含粗骨材、細骨材、水泥等）、施工工場設

置位置、面積、工作內容，施工房舍設置位置、容量，

污染防治措施、施工工場、施工房舍之美化措施及各項

施工人員名冊。該施工計畫將由工程監督單位核可後

方准動工，且監工人員將依施工計畫之內容隨時督導

包商，並要求其採取改善措施。 

本案尚未取得建築執照，

因此尚未開工。本次變更

核備後，開發單位於工程

開工前將要求各承包商

擬定詳細施工計畫。 

工程監督單位將依施工

計畫之內容隨時督導包

商，並要求其採取改善措

施。 

二、  進度控制 

施工期間將嚴格管制各項工程進度，如此不但可早日

完成軟硬體建設，且由於確實掌握工程進度，施工期間

對於環境之不利影響行為，如施工所導致工地噪音增

加、灰塵飛揚、工地產生污水、垃圾、廢油等污染均得

以及早消除。 

本案尚未取得建築執照，

因此尚未開工。本次變更

核備後，開發單位於施工

期間將嚴格管制各項工

程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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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拆除工程 

(一) 拆除作業現場周圍將依規定設置防護圍籬、防音板

及警戒措施等，圍籬高度應符合「營建工程空氣污

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之規定，且須加以適當之維

護。並且本案將配合臺北市環保局政策，施工圍籬

進行美化，以達公益效益。 

(二) 建築構造物之拆除前應做好施工機械之保養與維

修，並依規定設置灑水設備或防塵設施，以防止空

氣污染及粉塵發生。 

(三) 廢料之堆積不得妨礙公眾交通與火災時之疏散。 

(四) 拆除廢料應分類處理，車輛載運廢料時，應加裝防

塵布，避免散落污染路面及空氣，必要時應配置指

揮人員並確實執行輪胎清洗工作。 

(五) 拆除作業現場周邊應經常檢視、清理及隨時維持四

周環境清潔。 

本計畫於原環境影響說

明書第八章中已規劃拆

除工程環境影響減輕對

策內容，後續本計畫於拆

除工程期間仍將依各相

關法規辦理各項減輕對

策，具體辦理內容說明如

下： 

一、 依據「營建工程空氣

污染防制設施管理

辦法」之相關規定設

置防護圍籬、灑水設

備及防塵設施，維持

四周環境清潔，並加

以適當之維護 

二、 依據「臺北市建築物

施工中妨礙交通及

公共安全改善方案」

之相關規定進行圍

籬綠美化。 

三、 建築構造物之拆除

前將做好施工機械

之保養與維修，並依

規定設置灑水設備

或防塵設施，以防止

空氣污染及粉塵發

生。 

四、 廢料之堆積不妨礙

公眾交通與火災時

之疏散。 

五、 拆除廢料分類處理。 

六、 車輛載運廢料時，加

裝防塵布，避免散落

污染路面及空氣，必

要時配置指揮人員

並確實執行輪胎清

洗工作。 

七、 拆除作業現場周邊

經常檢視、清理及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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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期間減輕對策 辦理情形 

時維持四周環境清

潔。 

四、  地文地質 

(一) 本基地南側、西側及北側均為道路，東側鄰 14F/2B

之建築物，因地表下至平均深度 29.3 公尺均為粘

性土層，研判連續壁施工時應可大致無崩塌之情

形。另於連續壁溝槽施做前將進行鄰房側基礎調查

(試挖)，避免其擋土設施及其構造物侵入周邊計畫

道路範圍情形。且規劃於基地內施作地質改良，經

分析地下室開挖過程中擋土設施側向位移僅約為

4.7公分左右，對鄰房之影響應不大。 

(二) 本計畫為減少施工期間對鄰房之地質影響，經建

築、結構等專業技師評估後，將進行地工基礎工程，

包括於基地建築物地下室邊界外打入鋼板樁、施做

深導溝及高導牆等。 

(三) 基地內地質改良預定採低壓攪拌噴射方式施作，採

用 80cmØ @200 改良樁，改良率 12.5%，改良深度

G.L-16.5m~G.L-33.5m，改良體強度≧20kg/cm2，並

於施做時進行傾斜管觀測，控制連續壁之變形在

1~3cm 之間。 

(四) 於施工前將進行鄰房鑑定，如於施工期間因本案施

工造成鄰房損壞，將依「臺北市建築物工程施工損

害鄰房鑑定手冊」規定辦理補救及賠償。 

(五) 為確保本工程於拆除建物及開挖施工期間之安全，

將於拆除建物前裝設適當安全監測系統，並於基礎

施工期間隨時取得監測資料及檢核開挖之安全性，

以期對各種可能之危險狀況防患於未然，必要時可

及早進行補救措施。 

本案尚未取得建築執照，

因此尚未開工。本次變更

核備後，開發單位於施工

期間將依據「建築物基礎

構造設計規範」之相關規

定辦理安全措施，並利用

適當儀器量測開挖前後

擋土結構系統、地層及鄰

近結構物等之變化，以維

護開挖工程及鄰近結構

物之安全。 

因本案施工造成鄰房損

壞時，依據「臺北市建築

物工程施工損害鄰房鑑

定手冊」之相關規定辦理

補救及賠償。 

其餘施工期間地文地質

減輕措施將依據各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之相關規

定進行辦理。 

五、  空氣品質 

(一) 應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布之「營建工程空氣污染

防制設施管理辦法」規定，確實落實空氣污染防制

措施，並於契約中明文規定施工車輛及機具應使用

合法油品(柴油含硫量應符合 10ppmw 以下規定)，

以維護附近空氣品質。 

(二) 選用狀況良好之施工機具及運輸車輛，作好定期、

不定期保養維護工作，並避免於不正常之狀況下操

作，以減少排放廢氣之污染濃度。並以主動到檢方

式通過柴油車動力計排煙檢測，以確保符合排氣標

本案尚未取得建築執照，

因此尚未開工。本次變更

核備後，開發單位於施工

期間將依據「營建工程空

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

法」之相關規定，施工機

具引擎使用之汽柴油應

符合「車用汽柴油成分管

制標準」。 

定期維護機具、車輛，並

確保柴油車以主動到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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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期間減輕對策 辦理情形 

準。 方式通過排煙檢測。 

(三) 工地周界設置定著地面之全阻隔式圍籬，以減少對

外界之影響。並依 98年 7月 13日修正之「臺北市

建築物施工中妨礙交通及公共安全改善方案」中之

安全圍籬之設備內容規定辦理。 

(四) 於工地出口設置洗車台，車輛離開即有效清洗車體

及輪胎，表面不得附著污泥。 

(五) 由洗車設備至大門口車行路徑應舖設鋼鈑、混凝土

或柏油，地面不得裸露。 

(六) 土方暫存區覆蓋防塵布或防塵網，或其他可有效抑

制粉塵之防制措施。 

(七) 土方暫存區與洗車台之間鋪設級配或鋼板避免塵

土飛揚。 

(八) 運土卡車需覆蓋防塵網，防止砂土掉落引起塵土飛

揚，必要時在車尾下方安裝儲泥槽溝(內置海綿)，

防止泥水滲漏污染路面。 

(九) 營造建築物上層廢棄物防塵措施：在營造建築物上

層之工程材料、廢棄物應以密閉輸送管道傳遞至地

面，傳遞時應設置灑水措施，以免塵土飛揚。 

(十) 於乾燥天候各施工場所及附近道路適度灑水，並定

期針對工區周圍道路之洗掃清除表面堆積塵土，以

避免車輛、機具進出引起大量塵土飛揚。 

(十一) 施工期間空氣污染源將要求承包商依據適用情況

選定最佳可行技術防制措施。 

(十二) 妥善調整施工機具及車輛工作時間與運輸路線。 

(十三) 運輸路線避免穿越人口稠密區域，如無法避免，則

加強行駛規範之訂定及執行，於穿越人口稠密地區

時，降低車速以避免掀揚塵土。 

(十四) 施工區內設置進出道路指標，以避免其任意於施工

場所內行駛而掀起塵土。 

(十五) 管制運輸車輛不得超載、超速，車輛怠速時不作無

謂之加油並維持一定行駛速率。 

(十六) 於基地附近之敏感受體進行空氣品質監測工作，以

供改進環保措施之參考。 

本案尚未取得建築執照，

因此尚未開工。本次變更

核備後，開發單位於施工

期間將依據「臺北市建築

物施工中妨礙交通及公

共安全改善方案」之相關

規定設置安全圍籬。 

依據「營建工程空氣污染

防制設施管理辦法」之相

關規定設置防護圍籬、灑

水設備及防塵設施，防止

空氣污染及粉塵發生、維

持四周環境清潔，並加以

適當之維護。 

其餘減輕措施將依據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相

關規定進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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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期間減輕對策 辦理情形 

六、  地表水水質 

(一) 施工階段依水污染防治法之「事業水污染防治措施

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規定，於開挖面或堆置場所，

鋪設足以防止雨水進入之遮雨、擋面及導雨設施，

並應設置沉砂池，收集及處理初期降雨及洗車平台

產生之廢水。設置截水溝，攔阻工地逕流廢水引至

沉砂池，防止廢水漫流影響鄰近溝渠水質與排水功

能。 

(二) 沉砂池應定期清淤，遇颱風暴雨有淤積時則機動進

行清除。 

(三) 於圍籬下方及洗車台四周設置防溢座，防止廢水漫

流，其防溢座尺寸則依 98年 7月 13 日修正之「臺

北市建築物施工中妨礙交通及公共安全改善方案」

中之安全圍籬之設備內容規定辦理。 

(四) 施工區出口設置洗車台並控制車輛進出基地之車

體清潔，各種工程車輛駛出工區前，清洗車胎產生

之污水先經沉砂池沉澱處理，俟其泥砂沉澱後再排

出工區。 

(五) 施工區各項作業滲出物，如灌注混凝土滲出砂漿，

或施工運輸進出車輛之沖洗水等，將先予以匯集沉

砂池沉澱後再予排放。 

(六) 施工機具維修廢水為含油脂性較高之廢水，將責成

承包廠商收集後集中處置或採用最佳管理方式予

以處理，不得污染附近水體。 

(七) 設置流動式廁所或套裝式污水處理設備收集施工

人員生活污水，定期委託代處理業清運處理。 

(八) 工區將設置發電機與抽水機，以預防豪雨、颱風等

天然因素所帶來之大量水釀成災害。 

本案尚未取得建築執照，

因此尚未開工。本次變更

核備後，開發單位於施工

期間將依據水污染防治

法之「事業水污染防治措

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

設置沉砂池及截水溝等，

以防止廢水漫流影響鄰

近溝渠水質與排水功能。 

依據「臺北市建築物施工

中妨礙交通及公共安全

改善方案」之相關規定設

置防溢座，防止廢水漫

流。 

其餘施工期間地表水水

質減輕措施將依據各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之相關

規定進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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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噪音與振動 

(一) 施工階段相關具體之噪音防制技術對策詳見原環

境影響說明書表 8.1.2-5及表 8.1.2-6所示。 

(二) 依本開發計畫特性，各項防制及保護措施，可由施

工計畫著手，且將詳列於合約及施工規範中，以責

成承包商確實執行，並經由有效行政管理而落實，

由本計畫預測得知噪音污染之範圍僅限於施工機

具周圍之地區，為保障鄰近居民生活之安寧，仍須

採行下列對策以為因應，茲分述如下︰ 

1. 施工機具將選擇低噪音或備有消音設備之機具

或在機具周圍加裝防音設施以減低噪音量。 

2. 施工機具及運輸車輛定期維修保養，並定期檢

查其消音設備，施工期間避免高噪音機具同時

作業，以降低合成噪音量。 

3. 工程發包時要求施工包商依環保署規定之「營

建工程噪音管制標準」，將管制標準納入施工

規範之中，以確認施工包商之施工品質。 

(三) 施工運輸車輛噪音減輕對策 

1. 施工期間運輸車輛定期保養檢修以維持良好車

況，並定期檢查及汰換老舊車輛。 

2. 進出工區道路時，禁止急加速、減速及按喇叭，

以減低突增之噪音量。 

3. 施工期間工區周界之運輸道路須保持路面平

整，運輸道路如有破損時則須立即進行維護，

以免因路面顛跛增加運輸車輛產生之噪音振動

量。 

(四) 做好敦親睦鄰及事前說明之工作，施工期間若接到

居民之陳情抱怨，將即時處理並調整施工方式降低

噪音影響。 

(五) 施工時段將依據「臺北市建築工程夜間及例假日施

工管理辦法」規定：容易產生噪音、震動之連續壁

施工作業、打樁及樁基礎施工作業、地下室安全措

施組立作業（含開挖作業）、鋼結構組立作業、混

凝土澆置作業、建築物拆除工程及岩石、混凝土、

磚牆等破碎作業、吊車之裝卸作業，平日不得於下

午十時至翌日六時之時段施工，週末及例假日不得

於上午八時前、中午十二時至下午一時及下午六時

後之時段施工。 

本案尚未取得建築執照，

因此尚未開工。本次變更

核備後，開發單位將依據

「臺北市建築工程夜間

及例假日施工管理辦法」

之相關規定於指定時段

進行施工，並符合「噪音

管制標準」標準值之規

定。 

其餘施工期間噪音與振

動減輕措施將依據各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之相關

規定進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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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期間減輕對策 辦理情形 

八、  交通運輸 

(一) 施工區域四周將依主管機關規定，設置施工圍籬，

並於明顯處及主要出入口設置警示燈及警示標誌，

以確保行人及交通車輛安全。 

(二) 施工中必須佔用車道時，除依相關規定向主管單位

提出申請外，對於佔用車道之交通管制，標誌、號

誌、警示燈等之佈設及規劃設計，將符合交通部編

審「交通工程手冊」之作業標準，以確保交通順暢

及行車安全。 

(三) 地下室施工設置臨時構台、地面結構施工於基地內

規劃機具施工區域、補強結構，以杜絕施工車輛、

機具佔據馬路。 

(四) 佔用馬路施工時須派專人指揮交通以維護行人安

全。 

(五) 將地面之樓板事先規劃成堆料區域，施工車輛行走

區，事先將其樓板等結構物補強，以杜絕施工車輛

佔用慢車道施工，妨礙車流。 

(六) 機動調整施工車輛運輸時間，儘量避免交通尖峰時

刻行駛，以減輕影響程度，另對於擁擠路段將設置

速率限制標誌，以維護交通安全。 

(七) 預先規劃適當之施工車輛停車位置，以免施工車輛

任意停置路旁妨礙車流。 

(八) 隨時保養、檢修施工車輛，使其維持最佳狀況，以

減低意外事件發生之可能性。 

(九) 避免於暴雨期間施工，以減少因天雨路滑產生交通

事故。 

(十) 時常派員檢視路面破損情形，以維持道路品質。於

重要路口，視實際行車情形，機動調派交通指揮人

員，以免交通阻塞。 

(十一) 派遣一名指揮哨於入口處指揮交通，導引施工車

輛進出工地，同時指揮來往車輛緩慢前進，以使交

通順暢，同時避免安全事故之發生。 

本案尚未取得建築執照，

因此尚未開工。本次變更

核備後，開發單位於施工

期間必須佔用車道時，佔

用車道之交通管制，標

誌、號誌、警示燈等之佈

設及規劃設計，將符合交

通部編審「交通工程手

冊」之作業標準，以確保

交通順暢及行車安全。 

其餘施工期間交通運輸

減輕措施將依據各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之相關規

定進行辦理。 

九、  廢棄物 

(一) 廢建材及員工生活廢棄物，將委託合格代處理業代

為清理，不准施工人員以露天燃燒的方式加以處

理，避免造成空氣污染之二次公害。 

(二) 施工期間一般生活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委託

合法公民營代清運業者代為清除。 

本案尚未取得建築執照，

因此尚未開工。本次變更

核備後，開發單位於施工

期間將依據「廢棄物清理

法」及其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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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 

(一) 施工中應妥為保存表土資源並防止表土流失。 

(二) 工區出入口道路每日定期派員清掃，維持工區出入

口周邊道路之路面清潔，配合灑水以抑制塵土飛

揚。 

(三) 運土車輛加蓋布蓬或紗網，禁止駕駛員超載及超速

行駛，防止砂土沿途掉落污染路面。 

(四) 加強駕駛員的管理與訓練，訂定明確的罰則及稽查

辦法，使其遵守相關運輸規定，避免發生隨意傾倒

廢土或污染道路的情形。 

(五) 為避免運輸車輛造成交通問題，盡量避免在尖峰時

間進出工區。 

本案尚未取得建築執照，

因此尚未開工。本次變更

核備後，開發單位於施工

期間將依據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進

行辦理。 

十一、  文化資產 

(一) 施工期間應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五十條規定：

發見疑似遺址，應即通知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採取必要維護措施。營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

為進行中，發見疑似遺址時，應即停止工程或開發

行為之進行，並報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處理。 

(二)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29條規定：發見具古

蹟價值之建造物，應即通知主管機關處理。 

(三)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0條規定：營建工程

及其他開發行為，不得破壞古蹟之完整、遮蓋古蹟

之外貌或阻塞其觀覽之通道；工程或開發行為進行

中，發見具古蹟價值之建造物時，應即停止工程或

開發行為之進行，並報主管機關處理。 

(四) 發現不作為時：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九十八

條規定。有發現古蹟或具有古蹟價值之文化遺址未

依規定立即報告，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

下罰鍰。 

本案尚未取得建築執照，

因此尚未開工。本次變更

核備後，開發單位於施工

期間將依據 105年 7月 27

日修訂之「文化資產保存

法」及 106 年增修子法之

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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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景觀美質 

(一) 開工前要求承包商提送施工安全措施圖說，包括環

境維護、整體視覺觀及噪音管制等事項。 

(二) 施工中所採之安全圍籬應以鋼鐵或金屬板、木板等

材料設置並注重色彩與周遭環境之調和。 

(三) 臨時性建築物應置於安全圍籬內，隨時維護保持整

潔，工務所應使用組合式房屋。 

(四) 車輛進出口地坪需加舖厚鐵板或碎石。 

(五) 施工中應妥為保存表土資源並防止表土流失。 

(六) 施工完成後之廢棄物、建築廢料、石頭等皆應清除

乾淨。 

本案尚未取得建築執照，

因此尚未開工。本次變更

核備後，開發單位於施工

期間將依據「臺北市建築

物施工中妨礙交通及公

共安全改善方案」之相關

規定，安全圍籬以彩繪、

帆布、貼紙、設置綠化植

栽等方式進行綠美化，以

達公益效益。 

其餘施工期間景觀美質

減輕措施將依據各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之相關規

定進行辦理。 

十三、  生態環境 

(一) 整地及開挖後產生的裸地，應立即以天然敷料進行

覆蓋，並加強空氣污染之防治工作，隨時加強裸土

的灑水，防止塵土的飄散，對儲料、堆土區、砂石

車應加以覆蓋，以減少揚塵對植物生長的影響。 

(二) 工程車進出時徹底進行輪胎之清理，避免工區之塵

土污染外圍環境，同時清理之污水統一收集進行

處理再予以排出，避免污染周邊水源 

(三) 結構體施築時，於結構體外架設防塵網，可有效控

制塵土散逸，避免影響鄰近區域植物光合作用及生

長狀況，維護植物生態及周遭環境。 

(四) 嚴禁施工單位在施工過程中，干擾或破壞鄰近空地

以及原生植被，且施工行為應侷限在基地內，以維

護現存動物的棲息環境。 

(五) 嚴格要求相關工程人員，禁止一切騷擾、捕捉野生

動物之情事發生，若有發生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等

相關法令時，均依照野生動物保育法規定辦理。 

本案尚未取得建築執照，

因此尚未開工。本次變更

核備後，開發單位於施工

期間將依據「營建工程空

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

法」之相關規定設置防護

圍籬、灑水設備及防塵設

施，以減少揚塵對植物生

長的影響。 

依據「野生動物保育法」，

禁止一切騷擾、捕捉野生

動物之情事發生。 

其餘施工期間生態環境

減輕措施將依據各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之相關規

定進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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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社會經濟 

(一) 基地施工期間所進用之營建人員，部份因工作方便

而暫居在工區臨時搭建之房舍，將要求承包廠商嚴

格約束，避免發生酗酒、喧嘩或其它擾鄰事件。 

(二) 施工前應先詳細調查基地鄰近道路及房舍現況，慎

選施工方法並配合設置安全監測系統，避免施工造

成損鄰事件或隔鄰土地使用的損害。 

(三) 基地施工期間應管制非作業人員出入，加強工地四

周巡邏工作，避免工地成為不良分子聚集場所，影

響週遭地區治安狀況。 

本案尚未取得建築執照，

因此尚未開工。本次變更

核備後，開發單位於施工

期間將依據「建築物基礎

構造設計規範」之相關規

定辦理安全措施，並利用

適當儀器量測開挖前後

擋土結構系統、地層及鄰

近結構物等之變化，以維

護開挖工程及鄰近結構

物之安全。 

其餘減輕措施將依據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相

關規定進行辦理。 

表 5-4 環境影響說明書第八章營運期間減輕對策辦理情形 

營運期間減輕對策 辦理情形 

一、  空氣品質 

(一) 一般廢棄物集中處理並於當日清運處理，必要時加

裝通氣除臭設備。 

(二) 妥善規劃停車場進出動線，減少無謂的繞行距離，

減少廢氣排放。 

(三) 注意停車場通風排氣之操作控制，建立標準程序及

維修保養作業，使其維持在最佳操作狀態。 

本案尚未取得建築執照，

因此尚未開工。本次變更

核備後，開發單位於營運

期間將依據「廢棄物清理

法」之相關規定辦理清

運。 

其餘營運期間空氣品質

減輕措施將依據各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之相關規

定進行辦理。 

二、  水文水質 

(一) 本計畫將設置雨水儲留設施，回收之水經處理後可

作為景觀植栽澆灌用水。 

(二) 營運階段各項用水將向自來水公司申請供應。 

(三) 配置砂包、發電機及抽水機，預防豪雨、颱風等因

素帶來大雨，造成地下室淹水。 

(四) 生活污水性質符合下水道納管規定始可排入污水

下水道處理。 

(五) 定期維修保持污水管線暢通。 

(六) 於停車場出入口設置防水閘門，避免暴雨來臨時造

成地下室淹水。 

本案尚未取得建築執照，

因此尚未開工。本次變更

核備後，開發單位於營運

期間之生活污水確認其

性質符合「臺北市下水道

管理自治條例」之相關納

管規定後始排入污水下

水道。 

其餘營運期間水文水質

減輕措施將依據各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之相關規

定進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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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噪音振動 

(一) 營運階段公共區域空調設備以適當之防音材料阻

隔，避免產生過大音量而影響安寧。 

(二) 進出大樓車輛應禁止亂鳴喇叭，維護四周環境安

寧。 

(三) 地下停車場之通風換氣口應設置消音箱，避免產生

噪音影響安寧。 

本案尚未取得建築執照，

因此尚未開工。本次變更

核備後，開發單位於營運

期間將將依據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

進行辦理。 

四、  廢棄物 

(一) 廢棄物貯存方法與貯存設施應依據「一般廢棄物

回收清除處理辦法」及「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

理方法及設施標準」規定設置，廢棄物處理中心

應定期清洗與清毒，避免滋生蚊蠅等病媒蟲。 

(二) 一般事業廢棄物將由清潔人員於各層樓將可回收

資源收集後，暫時貯於廢棄物暫存區可回收資源

區存放。 

本案尚未取得建築執照，

因此尚未開工。本次變更

核備後，開發單位於營運

期間將依據「一般廢棄物

回收清除處理辦法」及

「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

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之

相關規定設置廢棄物貯

存設施，並定期清洗與消

毒。 

五、  生態環境 

(一) 基地內之綠美化以複層式植栽為原則，並適度保留

落葉環境以提供生物的生活空間，同時亦可使此綠

地環境之營養物質得以保持，維持此區的肥沃力。 

(二) 開放空間進行植栽綠化，並定期澆水及保養，避免

使用殺蟲劑、除草劑或老鼠藥，避免野生動物誤食

毒餌。 

本案尚未取得建築執照，

因此尚未開工。本次變更

核備後，開發單位於營運

期間將依據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辦

理。 

六、  溫室氣體減量及節約能源 

(一) 基地以取得綠建築標章為目標並使用低碳設備。 

(二) 設置雨水貯存設施，雨水回收再利用後可替代自來

水使用，減少自來水使用量。 

(三) 選購具備省水標章或節能標章之器具。 

(四) 於開放空間選用廣佈喬木、灌木及草花地被等植

栽。 

本案尚未取得建築執照，

因此尚未開工。本次變更

核備後，開發單位將依相

關法令規定，取得銀級綠

建築標章。 

其餘溫室氣體減量及節

約能源措施將依據各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之相關

規定進行辦理。 



5-15 

營運期間減輕對策 辦理情形 

七、  交通運輸減輕策略 

(一) 停車場出入口鋪面應儘量抬高與人行道高度順平，

以提供經過本基地周邊的行人平順的步行空間，減

輕車輛出入口設置對行人可能造成之不便影響，若

有執行上的困難，則應儘量將鋪面高程變化情形儘

量和緩化，以避免行人有跌倒或不舒適之步行感

受。 

(二) 停車場出口應設置警示燈號(聲響設施因會有噪音

問題，可因應需求再增設)及照明設備，警告行人

及通過車輛注意停車場出口車輛駛離情形，以確保

行人步行及車輛行車安全。 

(三) 尖峰時段以管理員協助指揮方式，疏導減輕本基地

車輛出入對當地道路交通的影響，進而確保通過本

路段汽機車車輛、行人與本基地汽機車車輛進出順

暢與交通安全。 

(四) 每一個基地內住戶使用之停車格位將予以編號，並

設定固定的使用車輛，因此，每一車輛將不需在停

車場繞行尋找停車位，藉此可有效維護本基地停車

場內部之車行秩序與安全。 

(五) 停車場應設置適當數量之場內標誌、標線設施，藉

以導引進出基地之車輛安全、順利進出，並在進出

口匝道上下轉彎處，設置適當數量圓凸鏡，以提醒

對向來車注意安全。 

(六) 進出口車道處及車道轉彎處加強燈光照明，以避免

燈光變化過大而影響駕駛者視覺。 

本案尚未取得建築執照，

因此尚未開工。本次變更

核備後，開發單位於營運

期間將依據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辦

理。 

 




